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原則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四日 

台國（三）字第 095004254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日 

台國（三）字第 0950053385C 號令修正 

；並自九十五年五月十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一日 

台國（三）字第 0950178485D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幼稚園推動鄉土語言教學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十日 

台國（三）字第 0970006700E 號令修正第 3 點；增訂第 3-1 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台國（三）字第 0970242914C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幼稚園推動鄉土語言教學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教育部台國（三）字第 0990178762E 號令修正第 3 點、第 4 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013877C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幼稚園推動本土語言教學作業原則)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30026304B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私立幼兒（稚）園推動本土語言教學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40035376B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私立幼兒園及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推動本土

語言教學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9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96234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0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44479B 號令修正第三點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作業原

則)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8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00086900A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原則)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10066189A 號令修正第三點、第四點及第五點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6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20049560A 號令修正第六點、第八點及第三點附表一、附表二、第五點附件一、



附件六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13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35600281A 號令修正第三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促進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之傳

承與發展，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補助對象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各公私立幼兒園、社區（部落）及職場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機構）。 

三、補助基準及原則規定如下： 

    （一）推動本土語言課程： 

１、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本原則所定本土語言，為原住民族語、閩南語、客語及閩東語等，教保服務

機構不得以同一計畫向其他機關計畫重複申請。 

（２）核定補助基準如附表一。 

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核定補助基準如附表一。 

              （２）全機構總班級數未達三班且全機構參加、全機構總班級數三班以上且三班以

上參與或機構內有意願設立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種子教師或課程領導人之

教保服務機構，優先錄取。 

３、申請語言類別為閩南語者，第一目及第二目限擇一申請。 

４、經費支用項目如附表二。 

          ５、配合本署辦理推動本土語言課程著有績效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予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鼓勵經費，並得做為其推動學前教育之用，包括業務費及購置辦公所

需之物品、設備等，且每學年度應至少辦理一場次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教

學觀摩或分享會、相關推廣活動，核定基準如附表一。 

          ６、為鼓勵及支持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本土語言課程計畫，教保服務機構所屬人員具備本

土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證書，且教保服務機構當學年度依其具備之語文專

長申請本土語言課程計畫通過者，核予每機構獎勵經費，得做為機構實施本土語言

課程計畫所需之材料、教材、教具、獎勵品及其他相關教學活動費用，核定基準如

附表一。 

    （二）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所在之地理位置、人

文及風俗等，自編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參考教材，且須包含大班、中班、小

班及幼幼班各年齡層至少各一個主題（申請時須檢附初步擬定之參考教材架構）。 

          ２、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計畫之額度，每案最高補助十五萬元；直轄市政府

以提報二案為原則，其餘縣（市）政府以提報一案為原則。 

          ３、經費支用項目如附表二。 

    （三）前二款之補助採部分補助為原則，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九條之

規定，按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如附表三）及本署相關規定辦理；政



府機關（構）、中央公營事業委託設立、依行政院或本署政策需要設立之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及國立學校附設之幼兒園為全額補助。 

四、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原則如下： 

    （一）倡導及鼓勵使用本土語言，使本土語言及國語自然成為師生日常互動時所使用之語言。 

    （二）除平日提供自然使用本土語言的情境與機會外，可自訂每週一日為本土語言日，創造開

放、自然之學習環境。 

    （三）邀請具本土語言專長人士參與教保活動課程，以共同備課及提供相關資源為原則，教保

活動仍應以統整教學方式實施，不得採分科方式進行。 

    （四）各教保服務機構宜依據幼兒發展狀態與學習需求，由教保服務機構所在地之生活環境中

選材，設計符合幼兒生活經驗之活動，將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使本

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與課程內容緊密結合。 

    （五）參與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之教保服務機構，其整體課程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教學語言

使用閩南語，採鼓勵與支持方式進行。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規定如下： 

  （一）有意願參與推動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

填妥次一學年度之申請計畫（格式如附件一）及經費概算表，報送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審查各教保服務機構研提計畫之可行性，及經費編列

項目之合理性，彙整所提計畫並排列優先順位（如附件二）後，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報送本署申請補助。 

  （二）前一年度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報名費之申請，各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

填妥申請表（如附件三），並報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在職教保服務人員與服

務人員（以下簡稱服務人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各教保服務機構申請服務

人員報名費之文件齊備性與人員資格進行審查（如附件四）後，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報送本署申請補助。 

  （三）有意願申請研編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參考教材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

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填妥次一學年度之申請計畫（格式如附件五），報送本署申請補助。 

  （四）有意願參與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填妥次一學年

度之申請計畫，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鼓勵或推薦轄內有意願且條件符合之教保服

務機構提報申請，申請計畫（如附件六），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後，於每年

五月三十一日前報送本署申請補助。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規定如下： 

    （一）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補助之執行期間為當年八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

教保服務機構，於計畫實施完成後二個月內（次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應依本署相關規

定辦理經費核結事宜。 

    （三）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會計項目應明確清楚，並確實依核定內容執行。 

    （四）各項補助辦理核結時應提報成果相關電子檔，項目如下： 

          １、本土語言：提供實施計畫、活動與教材相關照片及實施成效評估。 

          ２、在地文化：提供實施計畫、參考教材完整內容及授權書。 



          ３、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提供成果報告，需含實施計畫、授權書、活動歷程紀錄表（如

附件七）並傳送成果影片至指定網頁分享（可參考附件八）。 

七、補助成效之考核規定如下： 

  （一）為瞭解各補助對象之實施成效，本署必要時得進行現場視察。 

  （二）各補助對象之執行成果，得作為下學年度核定各直轄市、縣（市）經費之參據。 

八、其他相關事項，規定如下： 

    （一）本署得依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以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

整補助額度。 

    （二）參與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教保服務機構，須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１、各機構需由教保服務機構之教保服務人員進行教學，且該人員應配合參與專業團隊

安排之師資培訓及工作坊等專業課程進修活動。 

          ２、配合本署委請之專案團隊，參與成果發表、經驗分享及提供資料，並定期傳送教學

活動情形至指定網頁分享，以協助進行成效評估。 

    （三）本署得於符合教保目的之範圍內，無償重製及使用依本原則補助所產出之參考教材、教

學成果光碟、教案及學習單。 

    （四）依本原則受領補助之人員及教保服務機構，經查證有謊報、掛名等不實申報之情形者，

追繳其已領之補助款項。 

   


